附件1
业绩条件具体要求
（1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成绩突出，其发明、创造、技术革新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，获得国家级专业奖励（一等奖前7名、二等奖前5名，三等奖前3名），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（一等奖前3名、二等奖前2名、三等奖第1名）；
（2）在工农业生产一线长期从事技术研究，项目开发，工程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和科技推广工作，在研究新产品、培育新品种、开创新技术等方面连续5年在省内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，实践证明具有显著经济效益，作为国家重点项目主要完成人和技术负责人，获得国家级优秀工程奖（金奖前3名、银奖前2名），国家优秀规划勘察设计奖（一等奖前3名、二等奖前2名），农业部农牧渔业丰收奖（一等奖前3名）。国家级专业奖励（一等奖前7名，二等奖前5名，三等奖前3名）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（一等奖前3名，二等奖前2名，三等奖前1名）；
（3）在医疗卫生、文化艺术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、体育、翻译、档案等专业技术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，在省内同行中有较大影响和较高声誉，获得国家级专业奖励（一等奖前7名，二等奖前5名，三等奖前3名）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（一等奖前3名，二等奖前2名，三等奖前1名）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奖励（一等奖前3名，二等奖前2名，三等奖前1名）；
（4）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成绩显著，获得国家级专业奖励奖（一等奖前7名，二等奖前5名，三等奖前3名）或省部级科学技术奖（一等奖前3名，二等奖前2名，三等奖前1名）或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奖励（一等奖前3名，二等奖前2名，三等奖前1名）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（一等奖前5名，二等奖前3名，三等奖前2名）或省级教学成果奖（一等奖前2名，二等奖前1名）；
（5）在经济、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创造性的研究成果，丰富和拓展了学科理论，对该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较大推动作用，为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解决了重大难题，取得显著社会效益，为省内同行所公认，获得国家级专业奖（一等奖前7名，二等奖前5名，三等奖前3名），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（一等奖前3名、二等奖前2名、三等奖第1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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